
证券代码：

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0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邯郸黑猫二期工程建成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邯郸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

16

万吨炭黑生产基地项目二期工程

3

号、

4

号各

4

万吨

/

年湿法炭黑生产线， 已于

9

月

8

日全部建成投产， 配套项目

30MW

尾气发电机组已于

9

月

6

日正式并网发

电。

至此，邯郸黑猫

16

万吨炭黑生产基地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形成炭黑年生产能力

16

万吨

/

年，预计年销售

收入约

10

亿元。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九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1-044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0

年

10

月

29

日以来

,

因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停牌。停牌以来，经过公司与本次重组

的交易方

--

首钢总公司共同努力，有关重组的基础工作已经基本就绪。鉴于首钢总公司就本次重组的某些重

大问题与相关方的沟通协调尚在进行，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5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和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9:00

；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

327

国道

58

号公司总部大楼

109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张秀文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60,725,7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1.1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1

、同意增补刘会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60,725,728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100%

；

反对

0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0%

；

弃权

0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0%

。

2

、同意增补王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60,725,728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100%

；

反对

0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0%

；

弃权

0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0%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1

、同意增补孙学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60,725,728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100%

；

反对

0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0%

；

弃权

0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0%

。

2

、同意增补王晓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60,725,728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100%

；

反对

0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0%

；

弃权

0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

、律师姓名：顾峰律师、项瑾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日以邮件的形式发给各位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７

人，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通讯表决，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议案》

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粮食收购。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的项目

除外，国营贸易或国家限制项目取得授权或许可后方可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对外工程承包，职业中介；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经销建筑轻工材料，家具，家居装饰材料，建筑机械，五金交电，卫生洁具；生

产、销售电接触材料品，开发无银触头相关产品；粮食销售，水稻种植，优良种子培育、研发。”

现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粮食收购。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的项目除外，国营

贸易或国家限制项目取得授权或许可后方可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对外工程承包，职业中介；物业管理；

经销建筑轻工材料，家具，家居装饰材料，建筑机械，五金交电，卫生洁具；生产、销售电接触材料品，开发无银

触头相关产品；粮食销售，水稻种植，优良种子培育、研发。”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时（会议签到时间为上午

８

：

３０

—

９

：

００

）

３

、会议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２３５

号东方大厦

２１

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二）会议议题：《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授权代理人须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样式见附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法人股股东应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及出席人有效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２３５

号

２０

层证券部

４

、联系人：殷勇、丁辰

５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５３６６６０２８

６

、传真：

０４５１－５３６６６０２８

７

、邮编：

１５０００１

８

、股东或其授权人出席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９

、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按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议案》

（注：请在每项议案相应的意见栏内打“

√

”）

委托人（盖章

／

签字）：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1－029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辽宁成大

"

）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5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

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8

日在公司

28

楼会议室以传真方式

召开并做出决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起设立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大沿海产业（大

连）基金的议案》。

公司原定于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

司在辽宁省大连市共同发起设立广发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及广发沿海产业（大连）

基金（暂定名），因投资方发生变动，公司对相关事项做出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为充分发挥大连核心地位和龙头作用，运用新思路、新模式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辽宁成大联合

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一方集团

"

），在大连市共同发起设立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公司

"

）及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以下简称

"

产业

(

大连

)

基金

"

）。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

1

、辽宁成大、一方集团共同参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辽宁成大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出

资比例的

60%

；

2

、辽宁成大、一方集团共同参与设立产业

(

大连

)

基金，辽宁成大计划认缴额为人民币

6

亿元，首期计划

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

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关于公司本次投资事项，详见公司临

2011－030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1－030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投资标的名称：辽宁成大联合一方集团发起设立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成大沿

海产业（大连）基金。

2

、投资金额和比例：辽宁成大、一方集团共同参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辽宁成大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

币

3,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60%

；辽宁成大、一方集团共同参与设立产业

(

大连

)

基金，辽宁成大计划认缴额

为人民币

6

亿元，首期计划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

亿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辽宁成大

"

）联合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一方

集团

"

），在大连市共同发起设立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公司

"

）及成

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以下简称

"

产业

(

大连

)

基金

"

）。

其中：

基金管理公司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由辽宁成大、一方集团分别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

2,000

万元。

产业

(

大连

)

基金的形式为有限合伙制。基金管理公司拟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不低于基金总认缴出资

额的

1%

；辽宁成大、一方集团拟作为有限合伙人，辽宁成大计划认缴额人民币

6

亿元，一方集团计划认缴额

人民币

4

亿元， 首期辽宁成大计划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

亿元、 一方集团计划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

亿元；其他有限合伙人目前尚未确定。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8

日在公司

28

楼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参与发起设立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的议案》。应到董事

7

人，

实到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全体董事均参加了表决，表决结果为：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投资方基本情况

（一）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辽宁成大系由辽宁成大集团为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辽宁省国资委。辽宁成大注册资

本为

1,364,169,816

元，注册地为辽宁省大连市人民路

71

号，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尚书

志，主营业务涉及商贸流通、生物制药、能源开发、金融服务四个领域。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102.35

亿元，净资产为

75.79

亿元，净利润为

12.59

亿元。

（二）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方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为孙喜双。 辽宁成大与一方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一方集团的注册资本为

5

亿元，注册地为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76-18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基金管理公司由辽宁成大和一方集团共同出资新设， 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股权投

资，投资基金管理；投资咨询；发起设立投资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其中辽宁成大以

现金方式出资

3,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60%

，一方集团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40%

。

（二）成大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的基本情况

产业

(

大连

)

基金是一家新设的有限合伙制企业，经营范围为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基金管理公司拟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不低于产业

(

大连

)

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

1%

；基金计划募集总规模为

人民币

50

亿元，产业（大连）基金的合伙人数量不超过

50

家。辽宁成大、一方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辽宁成大

计划认缴额人民币

6

亿元，一方集团计划认缴额人民币

4

亿元。首期募集人民币

20

亿元，辽宁成大计划首期

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

亿元、一方集团计划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

亿元，其他有限合伙人目前尚未确

定。

产业

(

大连

)

基金拟由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其日常营运、投资管理。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该投资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形成

的决议与其他当事方签署协议。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在国家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通过

公司与合作伙伴的优势互补，积极参与经济建设、把握投资机遇、拓宽投资渠道、丰富本公司直接投资业务

的盈利模式。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存在不能募集到产业

(

大连

)

基金预期规模资金的风险。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拓宽利润来源、合理高效运作，对提高公司利润

水平带来积极的影响。

六、其他

本次公告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并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投资者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地点：宁波市江东区兴宁路

４６

号日月宾馆

３

楼会议室，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星期四）。

二、会议审议议案：

１

、关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

代表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人员。

四、现场会议预登记方法

１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自然人股东登记时需出具股东持股有效证明、股东身份证；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

应出具股东持股有效证明、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２

、法人股东登记时需出具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法人股东持股有效证明；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

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持股有效证明。

３

、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

１５

日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宁波市兴宁路

４６

号（日月宾馆内）

７

楼公司证券与投资处。

五、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７８８７８９

，投票简称：宁建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７８８７８９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申报价格（详见下表），

１．００

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代表

议案二，依次类推。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议案 对应申报

１

关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

６

）确认委托完成。

４

、投票操作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宁波建工

Ａ

股的投资者，对议案一投赞成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７８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某投资者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７８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处理。

（六）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东区兴宁路

４６

号公司证券与投资处

联系人：李长春 陈小辉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０６６６６１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８８８０９０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授权范围：

对

＿＿＿＿＿＿＿＿＿＿＿＿＿＿＿＿＿＿＿＿＿＿

项议案投赞成票；

对

＿＿＿＿＿＿＿＿＿＿＿＿＿＿＿＿＿＿＿＿＿＿

项议案投反对票；

对

＿＿＿＿＿＿＿＿＿＿＿＿＿＿＿＿＿＿＿＿＿＿

项议案投弃权票。

委托人签章：

＿＿＿＿＿＿＿＿＿＿＿＿＿＿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注册号）：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

月

＿＿＿＿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５

证券简称：广州国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６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市公司名称：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广州国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住所：

Ｃ／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１２０９ Ｏｒａｎｇｅ Ｓｔｒｅｅｔ

，

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１９８０１

，

ＵＳＡ

通讯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３６７－３７３

号上润中心

６

楼

Ｂ

室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５２－２５３５７１９９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广州国光、上市公司 指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将持有广

州国光的股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减持的行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下称

ＰＲＤＦ

）

（二）住所：美国特拉华州，

Ｃ／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１２０９ Ｏｒａｎｇｅ

Ｓｔｒｅｅｔ

，

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１９８０１

，

ＵＳＡ

（三）电话（通讯方式）：

００８５２－２５３５７１９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ＰＲＤＦ

除持有广州国光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外，未持有、控制其它任何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

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ＰＲＤＦ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取得投资收益。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和具体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ＰＲＤＦ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持有的广州国光股票。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ＰＲＤＦ

持有广州国光股份

３７

，

８１７

，

１４３

股，占广州国光其时总股本

２５

，

６０５．６０

万股的

１４．７７％

， 本次权益变动后，

ＰＲＤＦ

持有广州国光

３７

，

４３９

，

４５０

股， 占广州国光目前总股本

４１

，

６９０．４０

万股的

８．９８％

。

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期间，

ＰＲＤＦ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截

止时点公司

总股本（股）

变动前持有权益 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持有权益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２５６

，

０５６

，

０００ ３７

，

８１７

，

１４３ １４．７７％ －２

，

８３８

，

１００ －１．１１％ ３４

，

９７９

，

０４３ １３．６６％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５６

，

０５６

，

０００ ３４

，

９７９

，

０４３ １３．６６％ －１

，

４２６

，

０４０ －０．５６％ ３３

，

５５３

，

００３ １３．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７７

，

９３６

，

０００

【注

１

】

３３

，

５５３

，

００３ １２．０７％ －１

，

３６６

，

４９２ －０．４９％ ３２

，

１８６

，

５１１ １１．５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７７

，

９３６

，

０００ ３２

，

１８６

，

５１１ １１．５８％ －２

，

９４０

，

３９２ －１．０５８％ ２９

，

２４６

，

１１９ １０．５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７７

，

９３６

，

０００ ２９

，

２４６

，

１１９ １０．５２％ －１

，

６４６

，

１１９ －０．５９２％ 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４１６

，

９０４

，

０００

【注

２

】

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３％ －３

，

９６０

，

５５０ －０．９５０％ ３７

，

４３９

，

４５０ ８．９８％

注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了

２１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公司总股本从

２５６

，

０５６

，

０００

股增加到

２７７

，

９３６

，

０００

股，

ＰＲＤＦ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相应由

１３．１０％

降至

１２．０７％

。

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施了转增方案，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４１６

，

９０４

，

０００

股。 转增后，

ＰＲＤＦ

持股相应增加为

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仍为

９．９３％

。

本次权益变动后，

ＰＲＤＦ

仍为持有广州国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所持股份

３７

，

４３９

，

４５０

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

４１６

，

９０４

，

０００

股的

８．９８％

，全部为上市流通股。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的最近六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ＰＲＤ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挂牌出售持

有的广州国光股份共

３

，

９６０

，

５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１６

，

９０４

，

０００

股的

０．９５０％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 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盖章）

授权代表：韩伟（签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历次解除限售及出售限售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８

号

股票简称 广州国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美国特拉华州，

Ｃ／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１２０９ Ｏｒａｎｇｅ Ｓｔｒｅｅｔ

，

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１９８０１

，

ＵＳＡ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

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执行法院裁定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继承

□

间接方式转让

□

赠与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３７

，

８１７

，

１４３

股

持股比例

１４．７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３７

，

４３９

，

４５０

股 变动比例：

５．７９％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８．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 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 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

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１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刊登了《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为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发布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临时股东大会，是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有关事项经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５０

开始；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星期三）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东帐户同时存在现场投票、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网络投票三种方式之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结果为准。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

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与南化集团、南化股份提前解除互保协议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与南化集团、南化股份提前解除互保协议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

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件应注明“拟参加股东大会”字样，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未在登记日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也可以参加现场股东大会。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股东可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１１

２

、投票简称：南糖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４

、在投票当日，“南糖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与南化集团、南化股份提前解除互保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６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南宁糖业”股票的投资者对本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南化集团、南化股份提前解

除互保协议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３６０９１１

买入

１

元

１

股

（

２

）如某投资者对本公司的上述议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仅需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或

３

股），其他申报

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３６０９１１

买入

１

元

２

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将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

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

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７１－４９１４３１７

传真：

０７７１－４９１０７５５

联系人：雷焕文、庞燕

地址：广西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３００３１

２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 （本单位） 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按照以下投票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

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与南化集团、南化股份提前解除互保协议的议案

（请在表决意见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

√

”标明表决意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9

月

9

日 星期五


